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坛教委字〔2024〕12 号 

 

 

各中小学、局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常州市金坛区教育系统第二批校级领导班子备用人选

选拔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根据通知要求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.《常州市金坛区教育系统第二批校级领导班子备用

人选选拔工作方案》 

2.金坛区教育系统校级领导班子备用人选选拔报名

表 

3.金坛区教育系统校级领导班子备用人选选拔报名

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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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中共常州市金坛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

2024 年 6 月 28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4 年 6 月 2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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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 

为加快推进落实“五大行动”，打造“坛有优学”教育名片、

持续加强校长梯队建设，根据年度工作安排，现面向全区教育系

统择优选拔第二批校级领导班子备用人选。具体方案如下： 

一、岗位职数 

（一）校长备用人选：10 名，其中高中 1 名，初中 5 名，

小学 4 名； 

（二）副校长备用人选：20 名，其中高中 3 名，初中 7 名，

小学 10 名； 

二、条件资格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全区中小学校在编在岗教师，坚持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

工作条例》的基本条件，思想政治素质好，勤政务实，勇于担当；

有较强的事业心、责任感和创新意识，工作实绩明显；具备较强

的组织领导能力、综合分析能力、攻坚突破能力和教育教学能力；

遵纪守法，廉洁自律，群众公认；具有正常履职的身体条件。 

（二）基本资格 

校长备用人选：中小学校现任党政副职干部或具有市、区骨

干教师及以上学术称号或具有区级及以上综合荣誉的中层正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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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。 

副校长备用人选：中小学校现任中层正职；或从事教育教学

工作满 5 年，具有市、区骨干教师及以上学术称号或具有区级及

以上综合荣誉的教职工；1984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。 

尚在党纪政务处分影响期内或因涉嫌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

尚未结案的，不得参加本次选拔。 

特别优秀的，可适当放宽年龄要求。局机关科室、局属单位

事业人员符合上述条件的，可参加本次选拔。 

三、选拔程序 

本次选拔工作按照报名与资格审查、素质能力测试、面试、

组织考察等程序进行。 

（一）报名与资格审查（6 月 28 日至 7 月 8 日） 

通过教育系统内网发布公告，公告内容包括选拔岗位、资格

条件和报名事宜等。报名采取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相结合的方式，

区委教育工委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。 

（二）素质能力测试与面试（7 月 12 日至 7 月 19 日） 

素质能力测试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，主要围绕教育方针、教

育改革、教育管理、学校管理等方面内容进行测试。由高到低按

不超过 1:3 的比例形成面试参加人选。 

面试采用竞职演说和结构化面试相结合的形式。素质能力测

试评分占 50%、面试评分占 50%形成得分，由高到低按不超过

1:1.2 的比例形成差额考察人选。 

（三）组织考察（7 月 29 日至 7 月 31 日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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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“人岗相适”的原则，区委组织部、区委教育工委组成

考察组，全面考察人选的德才表现、工作能力、履职实绩和社会

评价，对人选进行民主测评、政治体检和性格行为特征评价，形

成综合研判结果。 

（四）研究决定（8 月 6 日前） 

根据考察情况，结合素质能力测试、面试等环节结果，经区

委教育工委会议讨论研究、区委组织部部务会研究审核，形成教

育系统校长、副校长备用人选储备库，报区委组织部备案。 

四、组织领导 

本次选拔工作由区委组织部和区委教育工委共同组织实施，

区委组织部牵头推进，具体工作由区委教育工委负责。选拔工作

实行全流程监督，参照干部选拔任用有关规定，严肃工作纪律，

畅通监督渠道，确保本次选拔工作风清气正。 

五、报名须知 

1.各单位立即将通知要求传达到本校所有教职工，确保应知

尽知，鼓励符合条件人选积极报名。 

2.报名人员填写报名表（附件 1），提供选拔所需条件资格

的证明材料。报名表、证明材料由学校负责核实，学校按要求填

写报名汇总表（附件 2）。报名表、汇总表纸质稿按要求统一上

报至组织人事科 726 办公室，汇总表电子稿同时发送至组织人事

科邮箱 rsk009@163.com。 

3.所有材料上报截止时间 2024 年 7 月 8 日下午 5 点，逾期

不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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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学校需对上报材料真实性负责，对在本次选拔中弄虚作假

的，一经发现，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政策咨询电话：0519-82821004 

纪律监督电话：0519-8282537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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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报名学段及岗位：备用人选 

姓  名  性  别  出生年月  

政  治 

面  貌 
 

参加工 

作时间 
 行政职务  

专业技 

术职务 
 

近六年班

主任年限 
 

近六年 

考核结果 

优秀次 

合格次 

最高学 

术称号 
 

最高荣誉

表彰 
 

工作 

简历 

例： 

1993.08—1996.07  ⅩⅩ学校ⅩⅩ专业学习； 

1996.08—1997.08  ⅩⅩ学校任教; 

其中ⅩⅩ年ⅩⅩ月至ⅩⅩ年ⅩⅩ月，在ⅩⅩ学校ⅩⅩ专业函授

（自学）获ⅩⅩ学历； 

1997.08—2005.08  ⅩⅩ学校任教； 

2005.08—2013.08  ⅩⅩ学校教务处副主任 

单  位 

党组织 

审核意见 

 
教育工委 

审核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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